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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总经理助理年满50岁遭解约引
争议

江女士出生于1973年8月，入职某公司多年，双方签订过
多份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自2022年1
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约定江女士的工作岗位为“综
合岗”。根据该公司《岗位职责及人员管理办法》规定，“综合
岗”职责包含人事管理在内的多项工作。江女士提交的日常工
作记录显示，其负责与公司领导对接并安排其他员工落实工
作。此外，该公司曾正式出具文件聘任江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

2023年8月，江女士年满50周岁。公司随即以江女士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向其送达《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
终止了劳动关系。江女士认为，其实际从事管理岗位工作，应
适用55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公司属于违法解除，遂要求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判决：企业单方解约违法，应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争议焦点在于江女士离职时是
否属于管理岗位，进而判断公司终止劳动合同是否合法。首
先，岗位性质认定应以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和实际履职情况为
准。判断女职工是否属于管理岗，通常以退休前最后一份劳动
合同约定的岗位职责为标准，结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岗位架
构等文件综合认定。其次，用人单位对岗位性质负有较重的举
证责任。用人单位在拟订合同文本、工作岗位分类管理中处于
优势地位，当岗位约定模糊、无法明确区分职工工作岗位性质
时，用人单位应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来证明工作岗位的性质。

该案中，某公司既未在劳动合同中明确江女士的岗位性
质，又未在诉讼程序中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江女士属于生产岗
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从多方面证据可以印
证江女士的管理岗属性。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书面劳动合同
终止时间在江女士年满50岁之后，不符合企业生产岗位员工

签订劳动合同期限的常理。公司在聘用江女士为总经理助理
之后，并无证据显示已撤销该职务。根据某公司的规章制度、
江女士日常工作内容及对接公司领导的职责，其岗位体现了一

定的管理职能和属性，应当认定为管理岗位，适用女职工55周

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标准。综上，某公司在双方劳动合同期限未

到期且江女士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以江女士已达法定

退休年龄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

海口中院最终根据江女士在该公司的工作年限，判决某公
司向江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法官：管理岗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为
55周岁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该案是典型的女职工退休年龄认定纠
纷，核心在于岗位性质决定退休年龄，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则是
法院裁判的关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后，企
业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打破了传统的“干部”与“工人”身份界

限。根据劳部发〔1995〕309号文件第75条规定，职工在用人单

位由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技术）岗位或由原干部

（技术）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现岗位国家

规定执行。换言之，女职工退休年龄应当依据实际从事的岗位

性质依法确定，与原身份不必然相关。

法官介绍，在司法实践中，管理岗和技术岗女职工法定退

休年龄为55周岁，非管理岗（一线操作、普通职工岗）为50周

岁。判断是否为管理岗，不能仅凭岗位名称，而应结合企业内

部组织架构、岗位设置、实际履职内容（是否承担决策、统筹等

管理职能）综合认定。

法官提醒，在女职工退休年龄争议中，用人单位往往处于

优势地位，与争议事项有关的岗位性质认定依据等证据往往由

用人单位掌握。因此，当用人单位主张女职工属于非管理岗、

应在50岁退休时，必须提供岗位职责说明书、考核标准、岗位

分类文件等充分证据。如果用人单位无法提供明确制度依据，

法院倾向于采信劳动者实际履职情况，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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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女士劳动合同
标 注 为“ 综 合

岗”，年满 50 岁即被公司
以达到退休年龄为由终
止劳动关系，双方就退休
年龄认定各执一词。近
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该起劳动纠纷案，认
定江女士属于管理岗，法
定退休年龄为 55 周岁，
判令企业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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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业主在卧室加装卫生
间，致楼下邻居卧室渗水霉变

儋州市民陈某居住的房屋系2010年建成的安置
房。2025年6月，他发现家中主卧和另一个卧室之间
的墙体发生渗水和霉变，遂到楼上邻居谭某家中查
看，发现谭某将主卧的部分面积私自改造成了卫生
间，已使用长达8年。

陈某多次与谭某沟通，要求谭某拆除主卧中加装
的卫生间、修复渗漏。然而，谭某以各种理由拖延。
陈某向小区物业公司求助，物业公司多次上门劝导无
果后，于2025年7月5日向谭某下达《违规装修告知
书》，要求谭某限期拆除并恢复原状。谭某拒不整改。

此后，陈某通过12345热线进行投诉。经执法部
门介入后，谭某仅拆除了主卧卫生间的马桶和洗脸
盆，但拒不拆除预埋于墙体内的给排水暗管。协商无
果后，陈某将谭某诉至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要
求谭某拆除违规加建的卫生间并恢复原状；赔偿财产
损失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以及承担律师费
4000元。

法院判决：违规改造须拆除，补
偿修复费1万元

洋浦法院经审理认为，谭某将卧室改造成卫生
间，违反住宅设计规范强制性条文及《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管理办法》中禁止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改为卫
生间的规定。物业部门现场勘验确认，谭某的违规改
造是导致陈某房屋渗水、霉变的直接原因。

洋浦法院判决谭某拆除案涉卫生间给排水管道
（含暗敷管线）、切断水源并做好防水封闭、恢复卧室
功能；补偿陈某1万元（修复材料及人工费4000元+
装修期间及放置期费用6000元）。驳回陈某要求谭
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支付律师费的诉求。

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陈某要求增加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和律师费4000元；谭某则认为因果关系不成立、补偿
金额过高。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谭某擅自将无防水设计的

卧室改造为卫生间，违反强制性规定，且物业部门已
确认该违规行为是造成楼下渗水霉变的原因，损害位
置与改造区域垂直对应，损害发生晚于改造，因果关
系成立。谭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渗水源于其他原因，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酌定1万元的修复费
用符合客观实际。另外，该案仅涉及财产损失赔偿，
陈某未能证明因漏水遭受了法律规定的“严重精神损
害”，律师费并非维权必需费用，且双方无约定，不予
支持。

2026年6月24日，省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说法：单纯的财产损失纠纷
一般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该案中涉及的违规改造房屋的法律后果，海
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示，根据《住宅设计
规范（GB50096-2011）》第5.4.4条，“卫生间不应直
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
的上层”，该条款属于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谭
某将卧室改造成卫生间，直接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
即便改造行为发生在多年前，也不能免除其侵权责
任。法院判决拆除给排水管道、恢复卧室功能，是排
除妨害、消除危险的合理措施。该案中，一审法院虽
未进行工程造价鉴定，但结合现场损坏实际情况、修
复材料人工成本、装修期间空置等因素，且考虑到修
复需要点工施工、工程量小但工序多等实际情况，酌
定补偿1万元的金额合理。

“很多人以为，只要受到侵害就能要求赔偿精神
损失费，这是一个误区。”符雯妃介绍，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前提
是“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该案
主要涉及的是财产权益（房屋渗水霉变）受损，陈某
虽因长期纠纷感到“心理不悦”，但未能提供证据证
明达到了法律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程度。司法实
践中，单纯的财产损失纠纷一般不支持精神损害赔
偿，除非同时造成了人身伤害或严重的隐私权、名誉
权侵害。该案中，漏水纠纷虽持续多年，但法院认为
其性质仍属于相邻权纠纷的财产损害范畴，故未支
持精神抚慰金。

儋州一业主在卧室建卫生间致楼下邻居卧室渗水霉变

被判拆除并补偿修复费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儋州一业主将自家卧室部分面积私自改造
成卫生间长期使用，导致楼下邻居卧室墙

体渗水、霉变。楼下业主起诉要求拆除违规设施、
赔偿财产损失 10 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近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排除妨害纠
纷案作出终审判决，楼上业主拆除给排水管道、切
断水源并做好防水封闭，恢复卧室功能；赔偿楼下
业主各项损失 1 万元；楼下业主主张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和律师费，因缺乏法律依据被驳回。

承诺“价保双倍赔付”
网购平台不兑现怎么办？

海口李先生咨询：我在某电商平台购买家电一台，实付4299
元。下单前商品详情页和平台价保专区均以加粗大字公示：“活动
周期内享受30天价保，若保价期内同款商品降价，平台向消费者
双倍返还差价”，页面未标注任何除外限制。几天后我发现同款商
品叠加优惠券后到手价仅3699元，差价600元，仍在价保期内。
我申请按承诺赔付双倍差价1200元，平台客服却称“双倍赔偿仅
为营销宣传，不具履约效力”，仅同意退还600元。请问，平台能以
“宣传话术”为由拒绝兑现承诺吗？

解答：平台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平台在促销页面公示的“价保
双倍赔偿”属于向不特定消费者发出的有效要约，消费者下单付款
即作出承诺，该价保赔付条款依法成立并生效，属于双方网络买卖
合同的组成部分，平台应当全面履行。平台单方主张仅返还单倍
差价，未按公示承诺履约，构成合同违约。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网
络消费典型案例已明确，商家自行增设的高额赔付承诺对经营者
具有强制约束力，不能随意缩减履行标准。建议您保存价保承诺
页面截图、订单详情及降价页面，向12315投诉或向法院起诉要求
按承诺履行。

商家能否以“已拆封”为由
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儋州张女士咨询：我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价值1999元的
蓝牙音箱。收到货后拆箱试听，对音质不满意，当天申请退货退
款。商家却以“商品外包装已拆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
货。请问，商家的理由成立吗？

解答：商家的理由不成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
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
由。根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八条，消费
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品质、功能而进
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拆箱试听属于合理调试范畴，
不构成商品价值显著贬损。拆封不等于“弃权”，消费者应保存购
物凭证、完整拆箱视频、商家拒绝退货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可向平
台投诉或拨打12315维权。

主播直播带货虚假宣传“全网最低价”
消费者如何维权？

白沙郑先生咨询：我在某直播间观看带货，主播宣称所售商品
为“全网最低价”。我信以为真下单购买，事后却发现同款商品在
其他平台售价更低，且该主播此前在另一场直播中也曾宣称同一商
品为“最低价”。

解答：可以。依据电子商务法和广告法，若主播在直播过程中
过分渲染商品功能、捏造销售数据或掩盖产品瑕疵，可能构成虚假
宣传，需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中已有知名主播
因宣称“全网最低价”被起诉，法院认定其行为属于欺诈，须赔偿消
费者损失。直播电商平台应落实相关规定，审核入驻直播间及主
播资质，依法保存直播视频回放、交易记录等信息，便于消费者维
权。建议您保存直播录屏或回放、商品页面截图、聊天记录等证
据，先与商家或平台协商，协商不成可向12315投诉或向法院起诉
主张3倍赔偿。

商家“先涨后降”行为涉嫌价格欺诈
能否要求赔偿？

乐东黄先生咨询：我看中一款商品，平台页面显示“原价2999
元，618狂欢价1999元，直降1000元”。下单后我通过比价工具
查询历史价格，发现该商品在大促前一周曾以1899元销售。我认
为商家虚构原价、先涨后降，涉嫌价格欺诈，能否要求赔偿？

解答：可以。商家虚构原价、先涨价再打折的行为涉嫌价格欺
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消费者一旦发现价格欺诈行为，应
及时通过截图、录屏等方式保留证据，随后可要求商家赔偿实际损
失并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建议您保存商品历史价格截
图、比价工具查询结果、交易记录等证据，先与商家协商退差价并
要求承担惩罚性赔偿，协商不成可向12315投诉或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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